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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臺北市無障礙場所示範點改推廣 

執行成果報告書 

案件名稱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

案件地址：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 235 號 

建 築 師：賴卉蓁 建築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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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既有建築物-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

(一) 建築物基本資料 

分類及名稱 類組 建照掛號日

期/使照核

發日期/最

後變更使用

日期 

使用表格

/扣分方

式 

無障礙設施及設備法規要求 

1

室

外

通

路 

2

避

難

層

坡

道

及

扶

手 

3

避

難

層

出

入

口 

4

室

內

出

入

口 

5

室

內

通

路

走

廊 

6

樓

梯 

7

昇

降

設

備 

8

廁

所

盥

洗

室 

9

浴

室 

10

輪

椅

觀

眾

席

位 

11

停

車

空

間 

12

無

障

礙

客

房 

【既有】 

臺北市政府工

務局衛生下水

道工程處 

G-2 

政府

機關 

建 082.02.16 

使 083.05.26 

104 規範 

扣 1 分 

✓ ✓ ✓ ✓ ✓ ✓ ✓ ✓   ✓  

  

替
代
改
善 

替
代
改
善 

 

替
代
改
善 

替
代
改
善 

替
代
改
善 

  

替
代
改
善 

 

建築物外觀 室外通路 

 
 

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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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內出入口 室內通路走廊 

  

樓梯 昇降設備 

  

廁所盥洗室 停車空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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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考核動線安排 

1. 動線及加分項目總表 

動線
序號 

樓層 說明 加分項目 加分 

1 1 樓 

 

✽ 避難層出入口 

✽ 室內通路走廊 1-1  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2 分 

1-2  輪椅專用充電插座 1 分 

✽ 廁所盥洗室 
2-1  增設一處無障礙廁所 3 分 

2-15 一般廁所間設有蹲式馬桶 

正面牆設有輔助行動不便者

之扶手、置物架、緊急求助鈴 
1 分 

3-6 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內設有 

衛生紙置放處、置物架、馬桶

坐墊消毒殺菌設施、洗手乳 
1 分 

✽ 停車空間 
2-7  增設一輛無障礙停車位 2 分 

2-8  增設無障礙機車停車位 2 分 

總計 12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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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動線圖 

動線-一樓平面圖 

 

 

 

無障礙設施：室外通路、避難層坡道及扶手、避難層出入口、室內出入口、室內

通路走廊、樓梯、昇降設備、廁所盥洗室、停車空間 

加分項目：(1)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(2)輪椅專用充電插座 (3)增設一處無障礙

廁所 (4)增設一輛無障礙停車位 (5)一般廁所廁間設有輔助行動不便

者之扶手、置物架及緊急求助鈴 (6)無障礙廁所設有衛生紙置放處、

置物架、馬桶坐墊消毒殺菌設施、洗手乳 (7)增設無障礙機車停車位 

 

 

 

加分項目 

1-1 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

1-2 輪椅專用充電插座 

加分項目 

2-1 增設一處無障礙廁所 

2-15 一般廁所：倒 T 型扶手、置物架、緊急求助鈴 

3-6 無障礙廁所：衛生紙、置物架、洗手乳、馬桶

坐墊消毒殺菌設施 

 

加分項目 

2-7 增設一輛無障礙停車位 

2-8 增設無障礙機車停車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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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 加分項目說明 

單位別：臺北市政府 建築物名稱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

項次 加分項目說明 加分項目編號 加分 

1 

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劃性且設有全

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
1-1 2 

 

項次 加分項目說明 加分項目編號 加分 

2 

配合建物使用性質提供插座，設置均有考量輪椅

使用者需求 
1-2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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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加分項目說明 加分項目編號 加分 

3 

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(增設一處) 2-1 3 

 

項次 加分項目說明 加分項目編號 加分 

4 

一般廁所廁間設有輔助行動不便者使用之扶手、

置物架及緊急求助鈴 
2-15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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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加分項目說明 加分項目編號 加分 

5 

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內之衛生紙置放處、置物架、

馬桶坐墊消毒殺菌設施、洗手乳等高度符合規範

附錄之設置標準 

3-6 1 

  

項次 加分項目說明 加分項目編號 加分 

6 

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停車

位(增設一處) 
2-7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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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加分項目說明 加分項目編號 加分 

7 

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無障礙機車停車

位並設有明確之引導標示 
2-8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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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文件 

1. 建造執照 

 

2. 使用執照 

 
 


